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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刑法学（第5版）》作为司法部高等政法院校规划课程教材，在出版
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为法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时势发展，理念创新，律令更替
，教材也势必修正。

　　《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刑法学（第5版）》最初出版是在1994年，1997年根据新《刑法》的规
定进行了某些修改，但基本援用了固有的体系。
时光荏苒，今天对其进行系统的修订则已是进入21世纪。
虽说在时间上只是寥寥数载，但是其间我国刑法的发展可谓精彩纷呈。
例如，刑法修正案成为一种常行的法律修订方法，立法解释也得到进一步重视，大量新的司法解释出
台等。
这些刑法现象都是一种在依法治国和罪刑法定时代我国刑法进一步规范化、规格化的展现，由此我国
的刑法也获得了新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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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惠渔，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上海市法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刑法学
研究会总干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著作有：《论国家刑权力》、《量刑与电脑——量刑公正合理应用论》、《刑法原理与适用研究
》（主编）、《犯罪与刑罚专题研究》（主编）、《经济犯罪论》、《量刑方法研究专论》等，并有
多部著作及论文获得市、部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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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附加刑是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又称从刑。
它既可以随主刑附加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
在附加适用时，可以同时适用两个以上的附加刑。
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附加刑的种类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
此外，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一、罚金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
罚金与行政罚款不同。
罚金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适用的一种刑罚方法；罚款是由有关行政机关对于不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
者所适用的一种行政处分，如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罚款，海关、税务、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对违反海关法规、税收法规和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的罚款等。
可见罚金与行政罚款两者的主要不同在于：性质不同，适用的机关不同，适用的对象也不同。
罚金与赔偿损失也不同。
民事经济法律关系上的赔偿损失是一种民事强制方法，与作为刑罚方法的罚金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它是指对受损害的一方经济上所造成的损失给予一定的赔偿。
《刑法》第36条规定的赔偿经济损失，是指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
依法给予刑事处分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如因伤害而由犯罪分子付给被害人的医药费或一定的生活费、误工费等，但这是属于刑事案件中的附
带民事赔偿问题。
《刑法》第37条规定的赔偿损失，是人民法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在可以免予刑
事处罚情况下，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所作出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中的一种，责令免予刑事处分的被告人
对遭受经济损失的被害人所给予的赔偿。
其性质也是一种刑事附带民事的强制方法，而不是刑罚方法。
上述非刑罚方法赔偿的金钱都直接交给被害人，而不像刑罚方法中的罚金一律上缴国库。
罚金这种刑罚方法在具体适用时，有的刑法条文规定可以单独适用，如故意毁坏财物罪等。
单处罚金一般只适用于较轻的犯罪。
有的条文规定只能并处罚金，如伪造有价证券罪和赌博罪等；并处罚金一般适用于较重的犯罪；还有
的条文规定既可并处也可单处，如盗伐、滥伐林木罪，窝赃、销赃罪等。
在既可并处也可单处的情况下，究竟是并处还是单处，应根据具体案情裁量而定。
有不少犯罪刑法上没有规定可以适用罚金刑，对此，应依法不予适用。
现行法律规定可以适用罚金刑的主要是对那些与财产有关的犯罪，同时也适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
序的犯罪，如扰乱法庭秩序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
对于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判处罚金，予以一定数量的金钱的剥夺，既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
原则，又对这类犯罪从经济上给予必要的惩罚，可以摧垮他们赖以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能力，有利于
预防犯罪。
因此，修订后的刑法大大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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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刑法学(第5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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